
外勞行蹤不明通報協尋及查詢單一窗口機制 

雇主 勞動力發展署 入出國及移民署 警政署 地方政府

實體

據點

註1: 外勞失聯(未滿3日)，雇主若要通報尋協，但無法或不知如何上網之雇主，可逕向當地移民署(服務站或專勤隊)及警察分局通知協尋, 或透過本署1955專線協助至「通知協

尋平台」  登錄失聯外勞資料。

註2:移民署受理雇主通報外勞行蹤不明(未滿3日或屆滿3日)之單位，原則受理單位為各地服務站，但服務站假日及夜間之休息時段，則由專勤隊負責受理)

外勞失聯通報協尋

(未滿3日)
透過1955

專線協助

網路登錄(註1)

電話

外勞失聯

「通知協尋平台」

登錄鍵檔

查詢行蹤不明未滿3日資料檔

登錄鍵檔外勞行蹤不明
資料或查詢外勞動態系

統外勞是否尋獲

外勞事務中心單

一窗口

受理通報

已構成曠職3日失去聯繫 ，網路列印/或自
行填寫行蹤不明

3日通報書表

通報書表簽章用
印及應備文件送

勞動力發展署

至外勞申審系統
註記外勞行蹤不明

資料

查詢行蹤不明屆滿3日資料檔

結束

尋獲外勞

登錄尋獲外勞資料

(尋獲日、護照號碼等)

各縣市服務站或專勤隊(註2)、警分局

單一窗口受理協尋通報

協尋外勞

尋獲外勞

登錄尋獲外勞資料

(尋獲日、護照號碼等)

協尋外勞

網路

查詢
資料儲存外籍勞

工動態系統

外勞行蹤不明

屆滿3日

資料儲存外籍

勞工動態系統

發函廢止聘僱許可

實體

據點

未
滿
3
日
，
通
知
協

尋

屆
滿
3
日
，
通
知
廢

聘

結束

無需通知廢聘

未構成曠職3日

失去聯繫，且已尋獲

結束

1955專線提

供諮詢服務

電話

向各縣市服務站或專勤隊(註)、警分局、勞工機

關書面通報(依就業服務法第56條規定通報)

網路

雇主簽章

用印

提供雇主獲得
通報單位資訊
向實體據點通

報

向各縣市服務站或專勤隊(註)、警分局、勞工機

關書面通報(依就業服務法第56條規定通報)

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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